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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 APEC 檀香山宣言看其達成綠色成長目標之可能性 

張永阜、邱俊諺、周芷維 

近年來，全球暖化之情形日趨嚴重，減碳議題亦受重視，許多國家欲透過環

境商品貿易自由化解決此問題，亞太經濟合作會議（Asia-Pacific Economic 

Cooperation，下稱 APEC）21 個成員，便於今（2011）年 11 月於美國舉行之領

袖高峰會達成共識，並共同發表檀香山宣言（Honolulu Declaration）1，承諾將共

同推進綠色成長（Green Growth）目標。事實上，世界貿易組織（World Trade 

Organization，下稱 WTO）在杜哈回合談判中業已提出一份含括 153 項環境商品

之降稅清單，但 WTO 成員國多欲保護其敏感產品，故難以達成降稅共識；反觀

在 APEC 場域下，或許 21 個成員較易達成共識，另方面，由於 APEC 占全球環

境商品產出的 54%，同時也占世界貿易量的 44%，若其能成功推動環境商品自

由化，對全球而言亦具指標性意涵2。 

環境商品及服務自由化之目標若能順利推動，對我國之相關產業亦有正面助

益。其理由是台灣就電動車相關產業雖尚有30多項商品關稅超過5%，我國另頇

配合調降關稅3；然而，APEC欲達成綠色成長之相關措施除促進環境商品及服務

貿易自由化外，亦設法打擊非法森林產品貿易、漸進式廢除缺乏效率的化石燃料

補貼，並鼓勵低碳排放的發展策略4，我國相關產業亦可能因此受益，故此議題

之發展有關切之必要。 

檀香山宣言乃延續今年10月17日APEC第42屆能源工作組（Energy Working 

Group，下稱EWG）會議之討論，與會成員取得共識，建議APEC領袖透過實務

推動提升能源使用效率，以2005年為基期，在2035年前降低45%的能源密集度，

此一目標較2007年APEC雪梨宣言揭示之目標，即至2030年前APEC能源密集度

下降25%
5更具企圖心6。然，縱使各國秉持同一減碳理念，但因各國的資源稟賦、

經濟結構，和對能源議題之態度、政策各不相同，故此一領袖會議之目標於後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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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判與落實仍有諸多變數。因此緣故，本文便欲透過APCE各成員立場和APEC

運作方式之觀察，探討此一目標達成之可能性。 

以下本文將先簡述APEC第42屆能源工作組會議和APEC檀香山宣言宣示之

綠色成長相關目標與措施，做為後續討論之基礎；接著分別論述部分APEC成員

於此相關議題之立場與APEC於談判結果之拘束力，探討其對達成綠色成長目標

可能之影響；最後作一結論。 

APEC第42屆能源工作組會議與檀香山宣言──綠色成長相關內容 

APEC第42屆能源工作組會議研討議題涵蓋「低碳排放發展策略（Low 

Emission Development Strategy, LEDS）」和「削減無效率化石燃料補貼」，並擬定

以2005年為基期，在2035年前降低45%能源密集度7之目標。該會議集結17個

APEC成員的能源相關主管機關、專家及組織，透過低碳示範城鎮計畫，許多

APEC成員已逐步於國內建立低碳社區，而擴大綠色都市計畫亦為APCE成員未

來能源合作的方向。此外，APEC成員意圖發展一套無效率化石燃料補貼的自願

性申報機制，透過年度追蹤及申報，檢視其經濟體內的化石燃料補貼並提報至

EWG，再由EWG統整摘要報告予各國領袖，並透過成員相互分享無效率化石燃

料補貼改革之經驗，逐步削減無效率化石燃料補貼，以降低補貼造成的資源浪費
8。 

檀香山宣言除延續第42屆能源工作組會議之討論外，更提出環境商品降稅與

消除非關稅貿易障礙之目標。宣言中含括第42屆能源工作組會議處理之相關議題，

諸如對收受補貼之無效率化石燃料實施配額並逐步取消補貼、支持高效低碳社區、

透過建立低碳模範城鎮促進低碳排放發展整合，和對抗違法伐林產品，並再次強

調在2035年前將APEC成員能源密集度減少45%之目標。此外，該宣言提及，APEC

各國領袖已取得共識，將考量各國之經濟形勢，於2012年擬出一份環境商品清單，

並在2015年將此清單內商品之關稅降至5%甚至更低，並取消扭曲環境產品與服

務的各種地方法規等非關稅障礙，使各國國民能以更低價格取得環保技術9。 

此次宣言雖然為各國領袖之共識，然未來如何執行仍有賴後續談判結果，而

APEC各成員相異之經濟結構與對能源議題之態度，仍可能造成後續談判之阻礙，

又APEC對談判結果之拘束力，亦可能造成減碳目標達成之影響。以下本文便欲

就此二角度，分別說明APEC成員之相異立場，並論述在APEC下談判結果有何

效力，而此些因素是否會阻礙其於2035年降稅目標之達成。 

APEC 成員之相異立場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
 能源密集度為每一單位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所需耗用的能源消費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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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華台北 APEC 研究中心，前揭註 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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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PEC以「貿易與投資自由化」、「貿易與投資便捷化」、「經濟技術合作」

為組織之三大支柱10，前兩項為已開發國家所欲追求之目標，第三項則為開發中

國家所欲獲得之援助。檀香山宣言綠色成長議程中，於環境商品降稅一事之討論，

明顯為欲達成貿易自由化之目的；無效率化石燃料補貼的自願性申報機制，乃為

達成逐步取消補貼之目的，也可視為貿易自由化之促進；而低碳城鎮、綠色社區

的設立，由於需透過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技術支援與合作，可歸於經濟技

術合作之類別。 

APEC成員之經濟發展程度差異甚鉅，於環境商品產業中多國更是處於發展

中階段而屬敏感性產業，故關稅調降之品項和幅度，於往後談判過程仍可能產生

諸多爭議，若欲提高開發中國家降稅意願，或許可透過配套措施給予開發中國家

較大的調整空間，或於他項談判予其補償。倘以5%為環境商品之降稅目標來看，

目前我國電動車相關產業，約有30多項商品關稅逾5%，大陸則有超過100項產品

關稅逾5%，美國則僅有5至6項尚頇降稅11，此間大幅差距極可能造成談判時因各

國需退讓之程度不同，使開發中國家願意降稅之品項數受限，或降幅不如預期。

然而，就檀香山宣言中APEC各國領袖共識之角度觀之，可見各國皆肯認綠色成

長與能源使用效率之重要性，若於未來談判時加入合理之配套措施，如對開發中

國家降稅之過渡期安排或敏感商品之豁免，或許可增加開發中國家開放降稅品項

之意願。此外，同為綠色成長議程之低碳示範城鎮計畫，由於涉及智慧電網、潔

淨能源等先進能源技術的整合應用，需透過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的協助與合

作，如低碳示範城鎮之首項計畫，便是由日本與中國合作，規劃設計天津于家堡

金融商業區，故中國需於環境商品降稅做的退讓，亦可由此領域獲得補償12。 

綜上所述，從檀香山宣言涉及之措施探討成員是否可能達成其目標，即在

2035年前將APEC成員能源密集度減少45%，雖然在調降環境商品關稅之談判仍

可能受到部分阻礙，但就其可透過給予開發中國家緩衝期間及已開發國家提供技

術合作項目之補償，擬出對減量具一定助益的環境商品清單似可合理期待。 

APEC組織於談判結果之拘束力 

APEC體制為論壇性質，以共識決和自願性等原則運作13，故APEC之決議對

其成員無直接拘束力，從此一性質來看，可能發生成員不願遵守對其不利規範之

情形，而造成無法達到2035年前之減碳目標，然 APEC會議常透過成員彼此

間之施壓及定期檢討成效來運作，這些非對成員毫無影響。APEC組織以「建立

共識」決策程序運作，秉持「非拘束性原則」，故直觀來看其決策結果似對成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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毫無強制力，即便未來降稅商品清單擬出、環境商品關稅降幅確定、補貼申報機

制建立，成員不確實調降環境商品關稅、怠於通報補貼商品，或者不配合低碳城

鎮的設立，其他成員亦無法控訴或強迫其執行；然而，APEC向來倚賴同儕壓力

督促彼此遵循共同宣示目標，尤其過往之成就評估，其共識非因其拘束力薄弱而

毫無成效，以2005年領袖會議制定目標欲減少跨亞太地區5%的貿易交易成本為

例，秘書處於2011年公布之「APEC於2007-2010年貿易便捷化之成就」檢視結果

發現，2007∼2010年間的跨亞太地區貿易交易成本確實已減少5%，貿易總交易成

本由2006年約1兆1870億美元下降至2010年時的1兆1280億美元14，可見APEC成

員並不會因其決議乃自願性本質，便全然忽視其承諾。由上述來看，APEC之同

儕團體壓力與定期評估組織目標達成與否等運作模式，仍對成員具一定程度之影

響，故在APEC凝聚之共識下，2035年前達成減碳目標並非不可能。 

結論 

    綜上所述，檀香山宣言擬定於2035年前降低APEC成員能源密集度之目標，

雖直觀會受到成員立場不同、後續談判難以進行之阻礙、和APEC運作模式使其

決策結果不具拘束力之挑戰，但此目標仍有達成之可能。此宣言乃與會領袖之共

識，故可預期各成員皆有促進綠色成長之意圖，雖然開發中國家於環境商品降稅

一事之讓步大，然透過過渡期之給予和部分商品豁免等調整空間，輔以「低碳排

放發展策略」中已開發國家的技術支援做為補償，APEC仍可望擬出對減碳具助

益之清單；而APEC以論壇形式運作，所做的決策雖不具實質拘束力，但在同儕

團體壓力和定期檢討機制的督促下，綠色成長目標仍有達成之可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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